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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与赞助人》

内容概要

《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海外中国美术研究丛书》编著者李铸晋。这些论
文被分在研讨会的三个主会场上宣读讨论，分别由李铸晋和高居翰、何惠鉴来主持。在论文集的筹备
过程中，三位主席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辑各自主会场上发表的论文。
第一部分是宫廷赞助，共有四篇论文。宋、元各一篇，清朝两篇。第二部分是苏州地区对绘画的赞助
，元代的有两篇，明代的有四篇。第三部分是明末至清末江南其他地区对绘画的赞助，其中，有关明
末徽州赞助的有两篇，研究清朝南京、常州、扬州和上海地区的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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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与赞助人》

精彩短评

1、这个可以从宋室南迁之后说起。院体画与文人画彻底分野，出现了某些独立的圈圈
2、按照时间顺序，基本上勾勒出从宋到民国时候的画家与其赞助人的大概面目。惜乎文章都太短
3、论文集
4、这部书中独到的观点和论述让读者豁然开朗，对美国学界的中国艺术史及其相关问题有了一定的
了解。中国艺术赞助是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5、虽然是20多年前的论文，也很有启发。李铸晋、高居翰、何惠鉴三教授主导的论文集，共16篇，曾
在荣宝斋上连载了8篇。亚马逊竟然原价卖。
6、不知道超過二十年以後才漢譯引進此書，用意何在？國內的理念就此落後了那麼多嗎？！
7、有一些不能认同之处，比如在论调上没有考虑语言学条件，再者西方少数群体的赞助人背后那套
利益链条起码不应该加在中国宗教的供养人形式上。画院方面更是在两个不同的体系里混用了同一套
运作程序，有参考价值，但也难免牵强附会
8、80年代观点，重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9、@风行水上 风老，要学王翬，不要做龚贤与张风啊！
10、西方思考方式下的中国故事，此赞助原来还是迥异于西方。
11、1980.11.20-24@堪薩斯市納爾遜博物館由李鑄晉組織的“藝術家與贊助人：中國繪畫中的社會和經
濟因素”研究講習會。這是當時中國藝術史方法上的新變化，對畫家個體的關注轉向對社會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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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题，，，，网上有一系列质疑李老的文章，大家如何看待呢？百度搜索书名，，先把那些质疑
观点的文章搜出来。 大致看了下那些文章，觉得也不无道理。 大家如何看呢？
2、传统上，中国古代画家多被认为是一个业余者团体，其典型形象是一个清高潦倒的文人，作画仅
是他以余力为之，他们也常常冷对权贵的青眼。人们似乎很少考虑这样一件事：在一个能从画作中稳
定获得收入的市场机制建立之前，画家即便维持这样清苦的生活，都是极其困难的。部分或许是因为
这一定见的存在，传统中国著作中竟未出现一个与英文“patron”含义相当的对应词，然而艺术史的
深入讨论已证明，中国古代画家并非没有赞助人，只是其与画家的复杂关系并不能以“赞助”一词所
完全界定。和其他艺术家一样，一个潜心于绘画的画家在根本上寻求的是非物质的趣味，因此除非他
们已有稳定的物质保障，否则灵与肉的生活必然发生矛盾紧张。这在最早的时代尚不成其为问题，因
为当时的画家或是匠人、或是贵族，只有当社会有了一定发展之后，它才逐渐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那时，一方面对绘画的社会需求日增，另一面绘画本身也扩散到更多的社会阶层，且日益专业化，而
此时艺术品交易又尚未形成有效运作的市场机制，于是遂有赞助人的出现：因为他们能为画家创作提
供一个小环境。这也是为何中国和西方的赞助人都不早不晚涌现于十二世纪以后的中世纪时代。无论
中外，最早出现、有时甚至最重要的赞助人都是宫廷，因为宫廷不但有艺术需求，也有财力能供养画
家。中国在宋代之后，宫廷多设画院（元代虽无，但有奎章阁搜罗书画），以皇帝为首的大贵族不但
赞助艺术，有时还决定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然而，如果说南北朝时宫体诗还曾主导一个时代的文学
趣味，那么，在绘画上，除了北宋时的一个短暂时期外，官方审美却似从未取得霸权地位。正如本书
所指出的，其中最关键的一个时期是异族统治的元代：正因元代政治和文化中心进一步严重分离，使
中国涌现出一些与宫廷并无密切联系、但却能对艺术施加影响的赞助人，其结果是江南等地的重要城
市，到明清时取代宫廷成为新的艺术中心。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另一关键是中国社会中文人的特殊地
位。尽管很多文人作画、卖画是迫于无奈，而画家与赞助人关系初现剧变的元代也是文人地位最低下
的时代，然而南宋之后，中国社会实际上是进一步“文士化”了，绘画逐渐被视为艺术而非手艺。尤
其到了明清两代，文人趣味已完全主宰了社会审美趣味，被视为最高雅的品味，而常常作为赞助人的
富商反倒被视为社会地位低下的伧俗之人。这与西方艺术史颇为不同：美第奇家族是最早最出名的艺
术赞助人之一（gallery“画廊”一词就出自该家族故事），但其一代首领、美第奇的洛伦佐虽热衷收
藏书画，却不喜与艺术家为伍，认为艺术家普遍愚笨而无文化。明清时的贵族巨商赞助人，恐怕是很
少人会如此看待文人画家的吧。这使画家至少获得了一部分独立，保存其相对于赞助人的创作自主和
精神自尊，然而另一方面，也使文人更难屈尊与人结成稳定的赞助关系，因为那会被视为长期的依附
而受世人白眼。其结果，甚至宫廷画院也不是大多数中国画家乐意加入的组织（当然画家在画院中也
无法拥有自己创作的作品，这与法国不同），最终画家们只能依赖常常是短暂的私人社交网络来获得
不稳定的赞助。中国文人长期以来的清高也阻碍着一个市场交易机制的形成：因为他们以不必迎合“
市场需求”而自豪，并深以卖画为耻。最终，赞助人与文人画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种复杂动态的
微妙平衡——简言之，是一种文化社会学问题，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学问题。当然，赞助总不免涉及金
钱，而明清时中国艺术中心的迁移也确实与江南地区各城市经济实力的起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
而重要的一点是：当时赞助人求取、收藏字画的首要目的，恐怕很难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保值升
值，而更多的是用于一些非物质的、消耗性的目的，例如作为礼物、或作为提升自己社会和文化地位
的象征等等。概言之，其赞助行为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网络的特征分不开的，不理解后者就不能理解人
们为何要赞助艺术；仅就艺术史来讨论这一议题而缺乏人类学的介入，或许正是本书的缺陷之一。晚
清海派画家向来被认为缺乏对生活困境的反思而较多屈从于市场需求，应该说，这正是此前艺术赞助
逻辑的必然一环。随着绘画艺术市场的逐渐成熟，画家可以靠市场机制获得稳定的润笔费，这一方面
使他更进一步独立于某些个别的赞助人，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对他不可或缺的了；另一方
面却又使得他不得不照顾到市场的趣味，他的“赞助人”从一两个变成了全社会。完全的独立或许是
永远不可能的，除非画家可以完全不依赖绘画的收入。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法国，国家仍可通过艺
术基金购买作品、颁发奖金等方式积极介入艺术活动，从而成为艺术家的主要赞助人，许多人因此逐
渐变成了官方艺术家。不论如何，对中国古代绘画的赞助人问题，本书确有开创性意义。它阐明了一
些问题，但又激发出了另一些新的问题与思考：为何元代文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反而最终导致了其文
化地位的上升？画家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受画家本人个性的影响？不同类型的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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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与赞助人》

，其赞助目的有何不同、为达致其目的为何是选择赞助绘画艺术？毕竟，我们不难推想，不同的艺术
类型，其赞助人或可完全不同：按《中国石碑》一书的洞见，南北朝时的佛教造像碑大多都是社会自
治团体邑义所委托制作，但中国绘画艺术则绝少社会团体赞助，文人画的趣味和形式都不面向大众，
是否其形式本身决定了赞助人只能是某一些赞助人？校注：p.11：高居翰文：“元代文人画家吴镇在
一首诗中嘲讽道，如果画家想取悦世人，就该买朱砂颜料画牡丹。相反，吴镇是画墨竹，生活困顿。
”p.19：注释：此诗应非吴镇所作，时间上更早。今按：此原应系宋人李唐诗：“雪里烟村雨里滩，
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高居翰此处不知为何文中与注释前后矛盾
。p.57：索额图显然想设法保住外甥的太子之位：按上页说“索额图成了皇上的叔父，皇太子的舅公
”，索额图应是康熙皇子的舅公p.89：王氏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在1350年代初，移居苏州和乌江：“乌
江”显应译为“吴江”p.155：倪云镇[倪瓒]：按倪瓒应称“元镇”或“云林”p.196：[任熊]来到上海
南面的金县：上海南面无“金县”，此处疑系“鄞县”？
3、《荣宝斋》2003年第一至第五期，连续刊载了国外学者李铸晋、茱丽亚·K·莫雷、玛沙·史密斯
·威德纳、武佩圣、大卫·森若鲍等人的论文，题曰“中国画家与赞助人”，翻译者是南京的石莉女
士和陈传席先生。这是目前为止国内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所能见到的最为直接，也是最为系统的以“艺
术赞助”为观察角度探讨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成果。由于方法新颖、独到，这一系列论文为国内渴望从
“艺术赞助”角度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提供了参照。不过，由于《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之系列论文
混淆概念、歪曲史料、杜撰史相，犯了严重的常识性和方法性错误，国内学者的参照务必要谨慎、灵
活，而不能习焉不察、承讹踵谬、随意照搬。　　一　　《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之系列论文，包括：
《引言》、《宋高宗：艺术家和赞助人——王朝复兴》、《元朝绘画与赞助情况》、《阿尔喜普和他
的绘画收藏》、《再评清初画家和绘画作品》、《玉山雅集：十四世纪昆山的赞助情况》等。其中，
李铸晋先生在《引言》部分，对“赞助”一词的意义及传统中国的艺术赞助作了概要性阐述，算是所
有论文之存在的理论铺垫。但就是这一提纲挈领的《引言》，却牵强附会，漏洞百出，其治学态度之
不严谨令人十分惊讶。　　在《引言》中，李铸晋先生称“中国的传统著作中好像并没有提到一个与
‘赞助人’(Patron)含义相当的术语。‘鉴赏家’和‘收藏家’二者的意思接近，但都不含有‘赞助人
’的含义。”他承认，在传统中国要找到一个与“Patron”含义相近的术语很困难。可令人意外的是
，即便如此，李铸晋先生竟然也直奔“赞助”之主题，而没有就此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中国
“好像并没有”与“Patron”含义相近的术语?难道能产生对消费群体进行概括的“鉴赏家”和“收藏
家”等丰富语词的中国人，对存在类似西方的赞助人现象缺乏语言归纳的能力?术语是社会现象的反映
和概括，没有与“Patron”含义相当的术语意味着没有“Patron”现象，如此重要的现象至术语发生的
语言学规律，难道中国例外?　　李铸晋先生显然没有对“赞助”与“赞助人”两词作过一番细致的训
诂和考证。在中国，“赞助”一词其实早已存在，汉郑元注《礼记》，就将“赞天地之化育”之“赞
”注为“赞助”[1]。宋经学家胡瑗撰《周易口义》，在“说卦”一节，也将“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
赞于神明而生蓍”的“赞”注为“赞助”。[2]至于“赞助人”，因由“赞助”生发，在中国文献中也
存之久远，如：宋《禅林僧宝传》卷九载永明智觉禅师之语：“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门中
，旁赞助人之语”[3];宋范成大在《重建行春桥记》中提到：“乡之好义赞助者尚多，有人则书于左
”[4]等，都确切地提到了“赞助人”。不过，凡此“赞助”，皆与“资助”(financial support)或“捐
助”(donate)近义，而“赞助人”就是指资助或捐助者。　　在英语中，“financial support”(资助)与
“donate”(捐助)皆不同于“Patronage”(赞助)，前者是一种单向的不求回报的非交易行为，后者则是
一种利益交换行为，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但李铸晋先生却将两者混为一谈，比如，他说：“佛
教、道教和儒家的寺庙提供了另一赞助来源”，还认为，“敦煌的洞穴中还残留着数量极多的壁画和
塑像，这为我们研究寺庙赞助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在此，李铸晋先生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不
了解中国寺观自足自给的家庭经济特征和被地方世俗政权彼此分割、缺乏独立行政能力和严密组织联
系的管理特征;一是不了解中国信众的捐资多寡全凭自愿与画工薪酬无关、捐资对象是寺观而非画工以
及画工对寺观负责而非对信众负责的特点。由于这一错误，他不仅将中国从不具有行政权力的寺观，
与西方组织严密、具备独立行政权力和庇护能力的教廷互相混淆，而且还将信众捐资绘制敦煌壁画看
作是艺术赞助，并把捐资寺观的信众纳入了“赞助人”的行列之内，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乞丐向寺观
捐了一文赎罪钱，而这一文钱又被寺观用于募请画工绘制壁画，那么，照李铸晋先生的逻辑，这个乞
丐也是艺术赞助人。看来，声称要“牢记”“Patron”“在英语语言中更深刻的含义”的李铸晋先生
，恰恰不了解“Patron”具有的深刻内涵：1，“赞助人”是一个具有行政权力、庇护能力和强大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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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家与赞助人》

支付能力的极少数消费群体的专有名词，并非人人都可算入其中;2，“赞助人”不是慈善家，他在赞
助活动之中，谋求文化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可以说，李铸晋先生不了解中国宗教信众的捐资
性质，连“Patron”的意义和内涵也极为糊涂。他只停留于“Patron”的字表释义，即：“提供具有影
响力的支持以促进某人、某项事业、某种艺术⋯⋯等的利益的人，另外，在商业用语中指某位常客。
”[5]而未能深审西方艺术“赞助人”作为一个消费群体所具有的特点。这一忽略意味着他的整个《引
言》的立论有着严重的缺陷，还意味着他实际上并不了解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和16、17世纪意大
利艺术赞助的下述特点：1，赞助人与被赞助人之间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契约化的利益交换联盟;2，艺
术赞助是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上的反映艺术家与消费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3，艺术赞助具有选
择开放、非官僚化和公益性特点。上述特点是艺术赞助的一般特点。作为一个试图开辟一方新的研究
领域的学者，竟在没有谨慎分析到底什么是艺术赞助以及赞助人群体存在哪些特点的情况下，就妄断
中国古代存在艺术赞助，甚至不加分辨地将凡社会成员都可扮演的捐助人看作是“赞助人”，治学方
法之不严谨令人颇为意外。也许李铸晋先生对于“赞助人”(Patron)一词运用于中国艺术史研究是否有
效多少心怀忐忑，于是，他在《引言》中对“赞助人”又作了中国式的界定，说：“艺术想要生存，
它就必须对人类有价值。它或者作为商品或者功利品，或者是审美手段或精神事物。只要涉足这些方
面中的一项或几项的人就可以被看作是赞助人。”这一解释表面成立，实则削足适履、十分荒谬：他
忽视了中国经典艺术的创作主体即文人画家尊奉以画自娱、反对谋利营生的重大史实，照他的界定，
凡自娱的文人画家都是自己的赞助人，但，自娱者赞助自娱是什么逻辑(自娱者赞助自娱，这是什么逻
辑)?难道文人画家因自娱创作的绘画不是精神事物?　　仅就《引言》来看，研究中国经典美术史的李
铸晋先生似乎并不了解中国美术史，他提到明朝宫廷画家时，竟将王绂也列入其中。至于他说“艺术
想要生存，它就必须对人类有价值”，显示他也不了解中国文人事画弃除世念(包括艺术之生存、对人
类有价值的观念)、追求适性得意之超达境界的艺术精神。鉴于此，李铸晋先生偷梁换柱地将一个西方
的专有名词变成普通名词，并给予“赞助人”一个十分外行的界定，就不难预料了。　　二　　由于
没有理解什么是“赞助人”(Patron)和什么是“艺术赞助”，李铸晋先生在《引言》中接着要犯的一系
列致命错误自难避免。　　他说，中国皇室置使画家属艺术赞助，其中重要的安置画家的机构就是画
院。这种说法表面上与西方宫廷艺术赞助取得了一致，但鉴于李铸晋先生忽略了西方宫廷艺术赞助超
解于官僚体制之外的事实，而将西方宫廷“御用”画家的雇佣性质与中国皇室“御用”画家的职官性
质混为一谈，因此，这一忽略虽然为他本人的立论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所犯错误却十分致命：第一，
西方荣膺赞助的画家与赞助人在雇佣关系中彼此拥有平等人格，但中国画家身为人臣，与皇帝之间却
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皇帝操持身杀予夺的权力;第二，西方赞助人拥有是否赞助画家以及赞助哪一个
画家的选择自由，不受外力干扰，但在中国，皇室安置画家的机构一经设置，即为定制，皇帝在廷臣
的监督之下，只有内部调用画家的自由，而无在外任意聘用画家的自由;第三，西方画家是否接受聘用
以及接受哪一位赞助人的聘用，全凭自身利益能否得以成全判断，但在中国，一旦皇上以国家名义征
募画家，无论是谁，皆无选择的余地，否则要受法律严惩;第四，雇佣是一种较为平等的契约关系，当
事人可根据情况变化调整合同内容，尤其是薪酬，但画家一旦官僚化，即居职寓禄，凡薪酬发放和日
常用度受各机构财政预算和官衔品级的制约，画家没有个别谈判的自由，皇帝也没有不顾机构平衡、
随意增加画家薪酬的自由。如果因为中西宫廷皆存在御用画家的史实，就认为两者御用画家的特点一
致，进而推断出中国皇室也存在类似西方宫廷的艺术赞助，是否过于稚拙、简单?　　李铸晋先生显然
没能反问自己：如果纳入官僚机构的画院在艺术赞助的范围之内，岂不说明皇帝在赞助整个官僚机构?
艺术赞助是一种雇佣关系，画家具有是否应聘的选择自由，如果中国画家也如法炮制，那么君为臣纲
、臣为民纲的上下之序如何维持?李铸晋先生自称要“帮助研究这块领域(指中国艺术赞助)的学者更深
入地了解有关中国绘画的社会、经济状况”，但如此不顾中国世袭型集权专制和西方民主型君主专制
之间的重大区别，竟说“各师其属以任其事”的中国宫廷画家受命作画是艺术赞助，能有效帮助学者
深入了解中国绘画的社会、经济状况?　　《引言》关于皇室艺术赞助的论述可谓荒谬。李铸晋先生没
能注意到以下史实：中国皇室实际上形同一个农村大家庭，凡围绕皇室正常运转的宫廷服务机构的安
排力求一应俱全，避免假手于外，具有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特征;至于人员的设置，则依据机构的服务
性质和等级化要求，具体而微地按级别定额安排职员，并逐额发放薪酬。满足宫廷绘画消费之需的画
家的设置就是如此：处理办法不是向社会聘用，而是在政府机构或集中、或分散地安置画家以备使唤
。但如此一来，宫廷画家的设置经官僚化后，还有必要实施西方式自由聘任的艺术赞助?　　立论必须
尊重史实，全观史相。但李铸晋先生除了在《引言》中没有将“收藏”说成是“赞助”外，全文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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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尊重史实。杜撰中国皇室存在艺术赞助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李先生囿于美术史一隅、缺乏全
面分析而得出的错误结论还不止于此。接下来讨论中国城市的艺术赞助时，其错误同样令人遗憾。其
中，他谈到：中国“王朝的首都往往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同一体，因而赞助的来源就是宫廷。”还说
，中国寓居城市的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是城市的重要赞助人。李铸晋先生的这一结论置于文艺复兴时
期的欧洲尚能成立，因为源之于自治城邦经济的发达、市民公共荣誉精神的勃发和虔诚的宗教精神，
西方艺术赞助的产生与兴盛确与宫廷和城市的权贵富商密切关联。但这一结论用于中国却极为不当。
因为中国的城市没有自治权，它所扮演的角色是由城墙包围具有防御性的军事要塞和国家行政机构的
官邸所在地。其中，在京城，由于防御的需要，高墙环绕，戒备森严，皇帝出入由大小官员看管和侍
卫保护极为不便，平民百姓自由穿梭更无可能，整个城市除行政机构、官邸和街坊外，缺少政府承建
并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广场、宗教建筑、图书馆、大剧院、赛马场、博物馆等艺术赞助赖之产生的公共
设施。其它城市也不例外。虽然各大城市存在可供赞助的工程，但，凡涉及绘画装饰的所有工程如陵
园、宫殿、府邸等，无一对公众开放，皆秘而不宣。可私密的、排斥公众参与的艺术创作还能叫艺术
赞助?何况中国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缺乏竞争，市民难以显发城市荣誉感，加之缺乏虔诚的宗教精神，面
向社会大众、谋求社会认同和荣誉感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艺术赞助如何生发?　在讨论城市艺术赞助时，
李铸晋先生例举了不少艺术赞助人，包括宋王诜集团，元曹知白、倪瓒、顾瑛集团，明末顾正谊、莫
士龙、董其昌、陈继儒等人组成的集团，清初周亮工集团，乾隆年间扬州盐商马氏兄弟集团等，队伍
可谓壮观。不过，李铸晋先生历数艺术赞助人时，却犯了严重的常识性错误。首先，他将文人雅集、
诗画倡酬，以及文人之间与艺术无关的相互周济混同于艺术赞助;其次，他将收藏家与画家之间简单的
一次性交易行为也视为了艺术赞助。他提到，“十八世纪，有钱的扬州商人的阔绰生活方式被国家的
其他地方所羡慕。在这些条件下，艺术赞助兴起。大批艺术家被吸引到扬州成为有钱赞助人的门
客(house guest)或聚会成员(party companion)。”李铸晋先生说得不错，乾隆年间，具有崇儒重道、兴
学立教之传统的扬州商人，为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名望，效法康熙初年文坛领袖王士祯举行“虹桥
修褉”的做法，常常邀请文人书画家举行文酒聚会，其中，有些雅好文艺的巨商还延请文人书画家长
期居家作客，如名士历鹗、全祖望寓居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小玲珑山馆;晚年无靠的陈撰由时任盐务纲
总的江春供养;金农寄身徐赞候家;黄慎寄居山西商人贺君召的贺园和李氏美成草堂等等。但我们务必
要厘清的是，这种中国早已存在的豢养名士的做法，与西方重利的艺术赞助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它除
了自愿提供寓所和资助外，不存在领取固定薪酬和凭劳务质量获得额外赏金的契约关系，更不存在雇
佣关系。混淆重义的资助与重利的赞助，等于忽视了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中画家与消费者关系形态的
重大差异，更忽视了中国持重义轻利之经济伦理和西方持重利轻义之经济伦理的重大差异。　　仅凭
《引言》判断，李铸晋先生对中国文人立身行事的道德原则缺乏了解。他认为中国文人面对赞助就象
旱地遇到甘露一样，乐于接受役使。这一错误认识直接导致李先生得出中国盛行艺术赞助的荒谬结论
。我不知道李铸晋先生是否翻阅过《宣和画谱》，如果仔细看过，他一定会注意到北宋画家李成的以
下一段极具概括力的阐释：“自古四民，不相杂处，吾本儒生，虽游心艺事，然适意而已，奈何使人
羁致，入戚里宾馆，研吮丹粉，而与画史冗人同列乎，此戴逵之所以碎琴也。”[6]在这一段话中，李
成阐明了自己拒为权贵画师的理由，其中，他提到4世纪著名文人戴逵断然拒绝武陵王司马曦要其弹
奏音乐时，说的那句此后文人永远铭刻在心的话：“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7]。这一段话实为士人拒
绝役使之道德观的经典性反映，明人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将李成拒绝役使的故事以及“戴安道
不为王门伶人”这一句话，置于表彰古今忠孝节义的“风教门”一卷，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遗憾
的是，李铸晋先生对此内化为文人道德观的行事原则却置之不理。　　西方艺术赞助是一种服务与被
服务的雇佣关系，还是一种通过利益货币化和倡扬竞争控制画家的管理手段。正是如此，在重商的西
方社会行之无碍的艺术赞助，在中国却因严重背离中国文人拒绝役使、重义轻利的事画理念，而无产
生的基壤。李铸晋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当深知文化心理的差异对艺术赞助之有无的决定性影响，但遗
憾的是，他为证明中国存在艺术赞助，竟不惜忽视文化背景，曲解史实，甚至还窜改史料的本有属性
，其立论求证之谬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比如，他说：“中国艺术史可以被看做是画家从屈从、阿谀于
宫廷、寺庙、僧院、有钱的收藏人到逐渐地获得自由的过程。但因为艺术家为了生存，总是要依赖某
个机构或个人。”这一阐述行文通达，但全然背离了中国文人对超越束缚之君子人品的追求。他例举
顾恺之和王维为证，也全然忽略了顾恺之作为桓温、桓玄之幕僚而非画家，以及王维从未以画家身份
依附某个机构或个人的史实。此外，他在《引言》中称“一切世味，寡所嗜慕”[8]的沈周得益于“朝
中担任高级官员的密友吴宽”的赞助;还称在清康乾年间，大量跑到扬州的艺术家的动机是寻找“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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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人”。这一论述纯属是想当然，因为李铸晋先生若认真研究过沈周和吴宽的关系，以及认真比较
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流向佛罗伦萨与中国画家流向扬州的差异和特点，怎么会说沈周和吴宽建
立在深厚情义之上的礼节往来是艺术赞助?又怎么会将画家涌向扬州寻求买主和消费市场说成是寻求赞
助人?　　艺术赞助既是一种艺术史现象，更是一种经济史现象，但李铸晋先生在《引言》中，却始终
未能分清购买、索画、赠送和赞助之间的关系，相反，仅凭个人直觉就将购买者、索画人、收藏家甚
至是朋友都纳入赞助人的行列之内，从不加认真区分。更令人遗憾的是，李铸晋先生还忽视了至为关
键的艺术赞助之发生的经济条件，即：成本越高、资金需求越大，寻求赞助的动机越强烈，反之，成
本越低，越不需要赞助。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艺术的盛行期，艺术赞助现象发生的重要经济前
提，就在于成就事业的成本过巨，非一般艺术家的经济实力所能负担。但在中国，由于自唐末纸本绘
画兴盛之后，中国的绘画成本就逐渐降至数文钱，即使绢及颜料，随着桑蚕丝织业的发达和颜料制作
技术的提高，成本也大大下降，所费开支即使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经常性支出，也不会构成无力负担的
经济压力。不然，中国文人如何以画自娱?李铸晋先生说中国业余画家(指文人，其中他提到了沈周)依
赖政府官员的赞助，可谓荒唐：连区区数文的纸、墨钱都无力支付而要谋求赞助，这不等于是说中国
文人一文不名?　　李铸晋先生的《引言》犯了严重的臆想性错误。他在《引言》的末尾称，“中国历
史上的许多赞助人被详细、完善地记载下来”，其中，就包括艺术赞助人。但事实果真如此?如若中国
确实存在西方式的艺术赞助，何以要煞费苦心牵强附会，曲解史实?　三　　李铸晋先生谬误百出的《
引言》，是凡论证中国艺术赞助现象所犯错误的综合反映，此后的《宋高宗：艺术家和赞助人——王
朝复兴》、《元朝绘画与赞助情况》、《再评清初画家和绘画作品》、《玉山雅集：十四世纪昆山的
赞助情况》等四篇论文，错误同样如此，区别只在于这些论文是部分反映。比如，茱丽亚·K·莫雷
在《宋高宗：艺术家和赞助人——王朝复兴》一文中，开篇就提出“皇室赞助可能是由巩固皇权及其
合法性的动机驱使的”，还说，“宋高宗利用赞助来巩固他那岌岌可危的统治根基”。至于宋高宗使
用了哪些具体手段，茱丽亚例举如下：1，每天练习书法;2，将书法作品及抄写本赏赐臣僚，笼络人
心;3，重金收购遗失法书名画，厚赏捐赠者;4，为太学誊写碑文;5，邀请画家到朝中任职。凡此手段，
茱丽亚的论证尚算详尽，但令人困惑的是，高宗每天练字、将作品赏赐朝臣、利用国家财政搜访寻遗
、奖赏捐献者以及为政府机构誊写碑文，能算雇佣化、服务对象化的艺术赞助?况且，宋高宗自己就是
自己劳务(如撰写碑文)的赞助人，是什么逻辑?　　除茱丽亚·K·莫雷没有搞清艺术赞助的真正内涵
和特征就妄言艺术赞助外，其他作者也同样如此，惟一感到“赞助”一词并不妥当的是《玉山雅集：
十四世纪昆山的赞助情况》的作者大卫·森若鲍先生，他在该文的末尾说：“我们明白了顾德辉的多
重身份——编辑、出版商、东道主、参与者。但他是否也是一名赞助人?迄今为止，在关于中国画赞助
的专题讨论会上，我尽量避免用‘赞助人’这个词来形容他。我们关于宫廷和私人赞助的想法是与文
艺复兴和巴洛克艺术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顾德辉与他的圈中文人的关系中，我们并未看到顾
德辉委托他们作诗或作画。顾德辉不是麦第奇。”这一段话可算是对西方艺术赞助多少有所了解，治
学方法也多少算是严谨，但让人不解的是，既然大卫·森若鲍不愿意使用“赞助人”一词，为什么还
要欲盖弥彰地将题目取为“玉山雅集：十四世纪昆山的赞助情况”?　　在所有论文中，对“赞助”一
词使用最为谨慎的学者是武佩圣先生。他共有两篇论文，一是《阿尔喜普和他的绘画收藏》，一是《
再评清初画家和绘画作品》。其中，在《阿尔喜普和他的绘画收藏》一文中，他只字未提“赞助”。
这说明武佩圣先生严格地区分了收藏与赞助之间的界限。但遗憾的是，武佩圣先生未能一以贯之，严
格区分西方宫廷御用画家的雇佣性质与中国皇室御用画家的职官性质，以至于他在《再评清初画家和
绘画作品》一文中一次提到了“赞助”，一次提到了“赞助人”，而这两处用语实际上皆可换作更准
确的其它术语。不过，较之于不假思索频繁使用“赞助”一词的其它论文，该文已算十分严谨了，尤
其是《阿尔喜普和他的绘画收藏》，其考证详备，推理严密，角度新颖，令人欣赏。但，就是这一篇
与艺术赞助实无关联的论文，不知为什么还出现在了李铸晋先生辑录的那本《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一
书中，实在叫人费解。　　结 语　　《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之系列论文犯了背离史实、曲意迎合的严
重错误。其实，中国学者从不欠缺梳理材料、考据历史的卓越能力，如果中国存在类似西方的艺术赞
助现象，勤于文献梳理、熟悉中国历史的学者不可能视而不见，但目前的情形却是：中国具有深厚美
术史论功底的学者没有见到中国的艺术赞助，倒是对古文献一知半解的国外学者替我们发现了这一现
象。这难道不是对中国学者治学能力的莫大讽刺?　　诚然，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新颖、独到，对中国
学者研究中国美术史颇具启发性。但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所有方法不过是归纳史料、揭示史实的一种
途径;方法既不能代替史实，也不能违背史实，更不能等同史实。然而，称中国存在艺术赞助的学者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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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严重的将方法等同于史实的错误：不仅将西方学者从赞助人角度研究西方艺术史的方法，视为世
界大同的历史现象，而且还将此现象强加给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艺术史，逼着学者寻找资料加以附会
。我不明白的是，非要从“赞助人”角度研究中国美术史才能显示自己与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潮流接轨?
难道不能换个角度从“收藏家”、“鉴赏家”、“好事者”的角度研究中国美术史?是这些古已有之的
不同消费群体的名称不如“赞助人”响亮?放着显而易见的“收藏家”、“鉴赏家”和“好事者”群体
不研究，偏偏要去研究一个传统中国子虚乌有的“赞助人”群体，这种舍本逐末的研究难道就是西方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现状之一?　　注释：　　[1] [汉]郑元撰：《礼记注疏》卷五十三　　[2] [宋]胡瑗
撰：《周易口义》，说卦　　[3] [宋]释惠洪撰：《禅林僧宝传》卷九，《永明智觉禅师》　　[4] [明]
钱穀撰：《吴都文粹续集》卷三十五，范成大《重建行春桥记》　　[5] 转引自贡布里希著，李本正
、范景中编选：《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页150　
　[6]《宣和画谱》卷十一　　[7]《晋书》卷九四　　[8] [清]姜绍书撰：《无声诗史》卷二　　发表
于《美术观察》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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